

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

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实施工作的通知

格里坪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国发〔2025〕9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实施工作的通知》（川府发〔2025〕16号）和《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实施工作的通知》（攀府发〔2025〕6号）要求，结合西区实际，现就做好全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安排

（一）普查目的和意义。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开展的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通过普查，能全面摸清新时代全区“三农”家底，客观呈现农业发展新态势、乡村建设新风貌、农民生活新变迁、农村改革新成果，为科学制定全区“三农”政策、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服务“一区一城”建设、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提供统计信息支撑。

（二）普查对象和范围。普查对象是攀枝花市西区行政区域内的下列个人和单位：农村住户，包括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普查行业范围包括：农作物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

（三）普查内容和时间。普查主要内容包括：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乡村发展基本情况、农村居民生活情况等。普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4时，时期资料为2026年年度资料。

（四）普查时序安排。普查工作的时序安排是：2025年12月底前，组建区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和镇（街道）农业普查机构；村（涉农社区居委会）农业普查工作组在村（居）“两委”换届完成后及时组建；2026年1月至6月，落实人员、经费、工作措施和责任，制定普查实施方案；2026年7月至12月，开展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选聘培训、普查区划分与绘图、清查摸底、宣传动员等工作，做好数据处理能力建设和物资保障等工作，组织实施遥感测量；2027年1月至5月，完成普查登记、审核验收工作；2027年6月至12月，完成数据质量抽查、数据汇总处理、评估发布等工作；2028年，完成农业普查分析研究、资料汇编、结果运用等工作。
二、普查组织实施

区政府设立攀枝花市西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全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协调解决普查中的有关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负责普查日常工作的组织和协调。普查任务完成后，领导小组即予撤销。

（一）加强部门协作。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信息共享，切实履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明确本行业普查工作牵头领导、承办股室（中心）和业务人员，研究解决本行业普查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强化跟踪督促指导、重大问题落实反馈，深度参与普查各项工作，督促普查对象如实、完整填报普查数据。

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负责和协调涉及普查宣传动员方面的事项；组织新闻媒体及时跟踪报道农业普查工作开展情况。
区委社会工作部：负责提供全区最新的村（居）民委员会名单及本部门掌握的有关记录和资料。
区民政局：负责提供本部门掌握的行政记录和有关资料；配合区级普查机构做好有关数据的审核、分析、评估。
区财政局：负责和协调涉及普查经费方面的事项，保障农业普查工作经费。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及时提供农村劳动力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参保情况等有关数据。

区水利局：负责和协调涉及农田水利建设、农村供水工程及水资源等方面事项；协助提供本部门掌握的行政记录和有关资料；配合区级普查机构做好有关数据的审核、分析、评估。

区农业农村和交通运输局：负责和协调涉及乡村振兴、农业生产、渔业生产、畜禽生产等方面的事项；协助提供农业新质生产力（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代设施农业）、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农作物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确权、土地流转等有关行政记录；配合区级普查机构做好有关数据的审核、分析、评估。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和协调涉及农业经营主体登记注册方面的事项；配合区级普查机构做好有关数据的审核、分析、评估。

区统计局：牵头负责和协调涉及工作部署、业务培训、宣传动员、清查摸底、普查登记、数据处理、结果运用、普查遥感测量等工作。

区林业局：负责和协调涉及有关林地面积、林地经营及林业服务业等方面的事项；协助提供林地确权、承包经营情况，林下经营活动情况和林产品等有关行政资料；配合区级普查机构做好相关数据的审核、分析、评估。

市公安局西区分局：负责和协调涉及农村住户户籍方面的事项，配合做好农村户籍人口清查工作。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西区分局：负责提供全区普查所需电子地图及有关基础地理信息资料及镇、村农用地面积数据。

（二）压实属地责任。镇（街道）要设立普查机构，切实扛起主体责任，认真组织好本地区的普查实施工作，及时解决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充分发挥镇（街道）和村（居）民委员会作用，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认真配合做好普查工作。进一步强化责任感与使命感，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要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普查责任体系、考核体系，加强督促检查、跟踪问效、政策激励，提高普查工作质效，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加强经费保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所需经费纳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确保按时拨付，足额到位。区各普查机构需规范经费管理，做到专款专用、厉行节约、坚决杜绝浪费。

（四）稳定普查队伍。充分发挥镇（街道）和村（居）民委员会的作用，从镇、村干部中选调现场组织和调查人员；根据工作需要，从社会临时招聘或从有关单位商调符合条件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及时支付聘用人员劳动报酬，保证商调人员在原单位的工资、福利和其他待遇不变，保证普查队伍稳定，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普查员应具备一定文化程度，能够熟练进行计算机、智能手持电子数据采集设备的基本操作，能够准确理解调查内容、正确填报调查表；普查指导员应熟悉当地情况，能够协助普查员顺利开展入户调查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坚持依法普查。所有普查工作人员和普查对象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按时、如实填报普查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普查数据。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不作为任何单位对普查对象实施奖惩的依据。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和普查对象的商业秘密，必须履行保密义务；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发布普查数据。对在普查工作中的违纪违法等行为，依纪依法予以处理。

（二）确保数据质量。始终坚守数据质量第一原则，严格执行普查方案，规范普查工作流程，强化数据质量检查核查，切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确保普查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普查人员须依法采集数据，严禁伪造、篡改、虚报、瞒报。普查对象须如实提供有关信息，不得迟报、拒报。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和岗位责任制，强化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坚决杜绝各种人为干预普查数据的行为。

（三）加强宣传引导。认真做好普查宣传的策划和组织工作。 要充分发挥各类新闻媒体及有关部门服务平台等宣传渠道作用，广泛宣传农业普查的重要意义、内容和要求，引导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全社会积极参与普查。建立普查舆情监测及应对工作机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引导形成良好普查氛围和舆论环境，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四）注重成果应用。充分开发和应用农业普查资料，及时发布普查成果，推动普查数据共治共享，做好专题分析、课题研究等工作，加强遥感测量在农业统计调查工作中的应用，充分发挥普查成果在党政科学决策、部门行政管理、发展规划编制中的基础作用。

附件：攀枝花市西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

                        2025年10月30日        

附件
攀枝花市西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吴  伟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向军宇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马  丹  区统计局局长

吴  洋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何晓玲  区委共富办副主任

胡  波  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
林珍宇  区财政绩效评价中心主任
曾  树  区农业农村和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夏顶君  格里坪镇政府镇长

成  员：罗晓玫  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
谭  峥  区民政局副局长

郑常伟  区就业创业促进中心主任

党  琛  区水利局副局长

罗方洲  区文广旅局副局长

卓娅莉  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周玉辉  区统计调查队队长

王克坚  区林业局副局长

罗德鑫  市公安局西区分局纪委书记
蔡永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西区分局副局长

刘  涛  格里坪镇政府副镇长

张  程  清香坪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李成鑫  玉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李前杰  河门口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黄  兴  陶家渡街道人大工委主任
李浩月  大宝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攀枝花市西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马丹同志兼任。













